
12 大會第十六屆會

人類對於放射危險之知識不斷增進，尤其使該委員會

定於一九六二年提出之第二次綜合報告書盛量具有科

學權威與資料；

五．請凡有意如此辦理之各國，即依決議案一三

七六（十四）第四節之所計議，利用會員國、世界衛

生組織及國際原子能總署所供之試險室便利，從事分

析各該國領土內所蒐集之空氣、水、骨、土壤及食物

等樣品；

六．請科學委員會研討第二次綜合報告書從速發

表之可能，並儘早考慮依委員會所知事實是否有提具

臨時報告書之必要；

貳

備悉多年以來，依照世界氣象組織所定程序及辦

法，世界各國業已實行一種由環球氣象站網例行報導

大氛狀況以便以電報及其他方法迅速傳播此等報告之

制度，

一．請世界氣象組織於必要時商囘國際原子能總

署及聯合國原子幅射影饗問題科學委員會急速審査目

前氣象報告制度是否可能推廣以便包括大氣放射之測

量，並且顧及下列目標：

(a) 確保由環球氣象站總對大氣放射作可靠而標

準化之測量；

(b) 確保以電報或其他方法逐日交換此種情報，

以便在指定之各國中心迅速收接；

(c) 確保由各國及丨或國際擬定辦法，將此等觀

測視爲大氣放射之永久紀錄予以保存，並於適當期間

以妥善方式予以公佈；

二．請世界氣象組織，在認爲上迤計劃可行時，

儘早予以實施。

一汜六一年十月二十上日，

第一0四三次全體會議。

一六六一（十六）．保爾察諾省（保

森）德語人民之地位

大會，

覆案一九六0年十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一四九七

（十五），

欣悉當事雙方現正進行談判，

復悉此項爭執仍未獲得解決，

請當事雙方繼續努力，依照上違決議案第一、第

二及第三各段之規定尋求解決辦法。

一汜＊一年十一月..:::..+＾ a,

第一0＊七次全體會誤。

一六六二（十六）．印裔及印度巴基斯坦

裔人民在南非共和國所受待遇

大會，

覆查一几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一一七九

（十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一三O二（十

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一四六O（十四）

及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決議案一五九七（十五），

業已審議印度2及巴基斯坦3兩國政府之報告書，

一．察悉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業已再度重申

其願依照聯合國所表示之願望與南非共和國政府進行

談判之意，並明白聲明此項談判絕不妨害各國政府所

採取之法律立場；

二．察悉南非共和國政府一再忽視大會各項決議

案，對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關於此事之函件未予

答覆，且未表示願依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世界人

權宜言及大會歷次建議設法解決此一問題之任何意

向，深引爲憾；

芝．促請南非共和國政府依照大會歷次決議案與

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進行談判；

四．請各會員國相楓斡旋，以促成大會所屬望於

此事之談判；

五．請有關各方將所獲進展情形聯合或分別向大

會報告。

一汜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七次全體會·蟻。

一六六三（十六）．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

隔離＂政策在南非所造成之種族衝突

間題

大會，

案查關於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

所造成之種族衝突問題，前此曾屢次通過決議案，

2 同上，議程項目七十五，文件 A/4803 and Add.1。

3 同上，文件 A/4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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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六一六B

（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決議案九一七（十）及一

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決議案一二四八（十三）俱曾宜

告凡以賡續或增加歧視爲目的之瑀族政策，均與聯合

國憲章及會員國依據憲章第五十六條所作之保證相抵

觸，

案查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日決議案三九五（五），

一几五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議案五－ ·一（六）及一九五二

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六一六A （七）不斷聲言種族隔

離 (apartheid) 政策必然以種族歧視之理論爲根據，

案查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0年四月一日之決議

寀中曾礦認南非情勢係一種已引起國際摩擦之情勢，

如長此纖續，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復査安全理事會於前逃決議案中曾促請南非政府

開始採取措施，實現以平等爲基礎之種族和諧，以期

確保目前情勢不再繼續或重演並放棄其＂種族隔離＂及

種族歧視政策，

更查南非政府完全漠視大會一几六一年四月十三

日決議案一五九八（十五），不僅不設法使其政策與行

爲符合其依憲章所負之義務，反繼續不顧此種義務，

加強其穰族政策，

一．深悉南非共和國政府迄未履行大會一再提出

之請求與要求，亦未遵行前造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且

蔑視世界輿論，拒不重新考慮或改訂其種族政策，亦

不履行其依憲章所負之義務；

二．堅決反對南非政府依然完全漠視其依憲章所

負之義務，且毅然不斷增加歧視法律與措施，嚴酷執

行，致引起暴行與流血，使種族問頲盆趨嚴重；

三．譴責以種族優越爲基礎之政策，認爲此等政

策蔑視人之尊嚴，曝予申斥；

四．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憲章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

定；

五．促請各國採取憲章所許之單獨及集體行動，

以促成此等政策之廢止；

六．重申南非政府執行之種族政策實係公然違反

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宜言，並與其作爲一會員國之

義務完全抵觸；

4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年，一九六O年四月、五

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300 。

七．重申此等政策已引起國際摩擦，其繼鑲實施，

且嚴重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至深憂慮；

八．提請南非政府注意憲章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各

會員國應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憲章所負之義務；

九．再度要求南非政府改變其政策與行爲，以便

符合該政府依憲章所應盡之義務。

一汜六一年十一月.:::..+,、日，

第一0＊七次全體會議。

一七二五（十六）．聯合國近東巴勒

斯坦難民救濟工賑處主任報告書

大會，

覆按其一九四八平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一九四

（三）、一九四九年 l二二月八日決漵案三O二（四）、一

九五0年十二月二日及十四日決議案三九三（五）及

二几四（五）、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五一

二（六）及五一竺（六）、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六日決

議案］、一四（七）、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決議

案七二0 （八）、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決議案八一

八（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決議案九一六（十）、

一几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一0一八（十一）、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一一九一（十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一三一五（十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決淥案一四五六（十四）及一

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一六O四（十五），

備悉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處主任關

於一九六0年七月一日至一丿L六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閭

之常年報告書， 5

察悉大會決議案一九四（三）第十一段所規定之

遣返難民或給予賠償之辦法尙未實行，而前經決議案

五一三（六）第二段贊同以遣返或移殖方式使難民重

獲安置之方案迄今亦無重大進展｀因此難民情況仍使

各方極爲關臠深感遺憾，

一．備悉聯合國巴勒斯坦和解委員會依大會決議

案一四五六（十四）及一六O四（十五）之請求爲實

施大會決議案一九四（三）第十一段颯定而作之努

力，並

5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補編第十四號，（A/4861) 。


